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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8 来电 10 长春市 南关区
长通路与向阳街交会万晟金地公馆5号楼1
单元1楼开服装厂，机械噪声特别大，噪
声扰民。

否 噪声

长春市
生态环
境局南
关区分
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6月28日下午，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南关区分局现场调查核
实，群众反映的服装厂是吉林省优品世家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日常生
产作业时间为早7点-晚6点。主要噪声源为生产所用缝纫机。经南关
区环境监测站现场监测，噪声检测值50分贝，符合国家一类区昼间55
分贝限值。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南关区分局将做好日常监管工作，防止企业出现
噪声超标扰民问题。

是 是

0449 来电 10 长春市 农安县
三盛玉镇解放村水库，三盛玉镇土地管理
所马军(原解放村村书记)将护坡树砍了,
破坏生态环境。

否 生态
三盛玉
镇人民
政府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群众反映的问题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5914案件（马某某非
法砍伐解放村8社水库周围的树木并占为己有）部分重复，5914案件
已办结，确认该问题不属实，并已经进行公示。 
    三盛玉镇政府于2020年6月28日成立了由镇林业站、水管所、解
放村委会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经调查，马某是三盛玉镇解放村村民，
在2001年经“两推一选”当选为解放村党支部书记，于2014年离任，
现任三盛玉镇规划所负责人，事涉地块位于解放村八社水库大坝西
侧，面积为1亩，2006年解放村委会将该地块树木发包给王某某（马
某时任解放村书记）并签订承包合同。经王某某申请，县林业部门审
批，于2007年对该地块林木进行了采伐，采伐后的树木归王某某所
有，不存在马某砍伐树木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该地块属于水利工程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占用，所以采伐
后未进行补植。目前该地块被植被覆盖，不存在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

不属
实

是 6093 是 5914 否 是 是

0450 来电 10 长春市 净月区
净月大街净月潭公园正门左侧1500米丁家
沟,村里没有排污管道、旱厕,下雨天污水
、粪便都流到小河沿子河，造成水污染。

否 水

净月区
净月街
道办事
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6月19日，净月街道办事处前往丁家沟屯核实，丁家沟屯
无排污管道，河道边原有50余所旱厕已于2017年全部拆除。同时，采
取“以奖代补”的方式鼓励村民修建了防渗厕所。目前丁家沟屯已科
学选址建设4处无害化卫生公厕和8处生活污水收集池，委托第三方机
构每周进行清理和维护，将污水和粪便集中配送至东南污水处理厂。
净月街道建立了相关管理制度，指派专人负责监督管理，保障污染防
治设施正常运行，不存在下雨天污水、粪便都流到小河沿子河，造成
水污染问题不属实，没有排污管道、旱厕问题属实。

部分
属实

是

177、
1542
、

1738

是
4281
、

4733
否

    下一步，净月街道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明察与暗访、重点地段抽查
与全面检查相结合等形式，对环卫公司工作进行考核，加强村屯环境卫
生管理。

是 是

0451 来电 10 长春市 南关区
华康街与金宇南路交会北行50米，新星宇
和润小区一层的“后宫佳宠”宠物店的动
物夜间经常叫，影响居民正常休息。

否 噪声

长春市
公安局
南关区
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8日下午，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现场调查核实，
群众反映的“后宫佳宠”宠物店内有饲养和待售小型犬1条、大型犬2
条、猫10只，存在犬吠、猫叫声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情况。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6月28日，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依据《长春市养犬管理规
定》第16条之规定，责成店主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宠物管控工作，防止
犬吠、猫叫影响居民休息。该店负责人积极配合整改工作，现已将店内
存放宠物全部迁走。下步，南关公安分局将加大巡查检查力度，防止问
题出现反复。

是 是

0452 来电 10 长春市 德惠市
朝阳乡朝阳花园南侧沙石厂,货车从朝阳
乡朝阳村二社和福源屯穿过，噪声扰民，
污染环境。

否 噪声

德惠市
朝阳乡
人民政
府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5日，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朝阳乡派出所、属地
交警中队、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德惠市分局联合进行实地调查。经查，
案件反映的沙石厂为江鑫砂石责任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9年10月通
过招标获得了砂石资源开采销售权，采砂地点在德惠市岔路口镇罗圈
背，开采的砂石经水路运至德惠市朝阳乡原花园里屯后运输销售，运
输砂石的车辆由原花园里屯经朝阳乡朝阳村福源堂屯、朝阳村二社村
路将砂石运出。运砂车辆每日24小时不间断运转，经过上述两村屯时
存在噪声扰民的情况。

属实 否 否 否

    朝阳乡人民政府于2020年6月28日约谈了企业负责人，责令企业在运
输砂石的过程中杜绝超载超限运输的情况出现，合理安排运砂时间。德
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已于29日采取限行禁行等交通管制措施，每日
晚10点至次日早6点禁止运砂车辆通行，其它时间错峰限行、限速，避免
噪声扰民情况再次出现。

是 是

0453 来电 10 长春市 榆树市
土桥镇孟家村6组光明乡政府联通信号西
侧500米，村民毕务彬养猪，气味大，排
放物污染农田，污染环境。

否 大气
榆树市
土桥镇
政府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6月28日，榆树市土桥镇政府、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榆树市
分局、榆树市畜牧业管理局联合赴群众反映的养猪场调查，养殖户毕
某养殖生猪80余头，院内的一栋猪舍产生气味。猪粪采用干清粪方式
用防渗粪车运到村里的防渗漏堆沤池，猪尿临时贮存于自家防渗漏储
尿池，再用密封塑料罐装运到村里的堆沤池，不存在污染农田问题。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针对该养殖户产生气味问题，2020年6月28日，榆树市土桥镇政府要
求土桥镇孟家村负责对养殖户日常监管，养殖户产生的猪粪尿必须日产
日清，收集转运过程中须全封闭，防止污染环境。
    2020年6月29日，该养殖户已彻底清理了猪舍，并保证养殖过程中加
强管理，防止养殖污染物影响周边居民。

是 是



0454 来电 10 长春市 德惠市
松花江边的花园里至朝阳乡二队的村道上
经常有大车在夜间运载沙石，产生噪声，
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否 噪声

德惠市
朝阳乡
人民政
府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5日，德惠市朝阳乡人民政府、朝阳乡派出所、属地
交警中队、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德惠市分局联合进行实地调查。经查，
案件反映的运载沙石行为系江鑫砂石责任有限公司所为，该公司于
2019年10月通过招标获得了砂石资源开采销售权，采砂地点在德惠市
岔路口镇罗圈背，开采的砂石经水路运至德惠市朝阳乡原花园里屯后
运输销售，运输砂石的车辆由原花园里屯经朝阳乡朝阳村福源堂屯、
朝阳村二社村路将砂石运出。运砂车辆每日24小时不间断运转，经过
上述两村屯时存在噪声扰民的情况。

属实 否 否 否

    朝阳乡人民政府于2020年6月28日约谈了企业负责人，责令企业在运
输砂石的过程中杜绝超载超限运输的情况出现，合理安排运砂时间。德
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已于29日采取限行禁行等交通管制措施，每日
晚10点至次日早6点禁止运砂车辆通行，其它时间错峰限行、限速，避免
噪声扰民情况再次出现。

是 是

0455 来电 10 长春市 净月区

新湖镇红田村政府在莫家沟屯举报人家的
院墙外堆放碴土（沙石、垃圾等），影响
居民正常生活。举报人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

否 垃圾
净月区
新湖镇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8日，净月区新湖镇前往红田村莫家沟屯核实。经
查，目前该屯正在实施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因为整治产生渣土堆未及
时清运，举报人家附近有渣土堆，情况属实。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6月28日，净月区新湖镇已安排施工单位对该位置进行集中清
理，于6月28日全部清理完毕。
    下一步，净月区新湖镇将加强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管理，防止群众反
映问题的发生，努力为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是 是

0456 来电 10 长春市 朝阳区
前进大街与卫星路交会北行100米处，农
银大学长春培训学校操场夜间施工，产生
噪声，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否 噪声

长春市
生态环
境局朝
阳区分
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6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前往农银大学长
春培训学校核实，该校近期对操场进行施工，施工时间为6:30至
21:30，夜间未施工。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要求农银大学长春培训学校加强工地
的监管，杜绝夜间施工。

是 是

0457 来电 10 长春市 宽城区
邱家小区2期33栋2单元下水主杠漏水一年
多，下水没有流入排污管道，经常往上返
水,气味难闻。

否 水
兰家街
道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9日10时30分，宽城区兰家镇政府会同宽城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邱家小区物业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现场了解，该单元厨
房下水管道近1年来，因用户使用不当等因素经常堵塞，存在返水返
味情况，但卫生间下水可正常使用。宽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获悉情况
后，即组织进行疏通。现场踏查时，因管线老化等因素，目前，该处
厨房下水管道已完全淤堵一周左右。
    此前，宽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已决定对该下水管道进行彻底疏通
。目前，已完成施工设计方案及施工预算。

属实 否 否 否

    因厨房下水管道疏通施工，需在本单元一楼室内完成，正在和本单
元一楼业主商谈具体施工和赔偿事宜。待双方达成一致后，施工单位立
即组织进场施工，整个施工工期预计7日内完成。                                  
    厨房下水管道疏通完成之前，已协商该单元楼上住户将厨房用水暂
时排放至卫生间下水管道，解决厨房下水无法排放问题。

是 是

0458 来电 10 长春市 农安县
开安镇孙家屯大队西行1000米处的岩绵厂
排放污水、废气，严重污染水源和大气，
影响居民生活环境。

否 大气

长春市
生态环
境局农
安县分
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6月25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农安县分局、开安镇政府工作
人员到现场进行检查。群众所投诉的“华峰岩棉厂”全称是：吉林省
华峰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农安县开安镇。 
    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气味来自集棉、固化、熔化炉燃烧焦碳过
程产生的工艺废气。 生产期间三个生产环节产生粉尘分别是：原料
堆放场所粉尘；进料口上料产生粉尘；集棉、岩棉板切割环节产生的
粉尘。 
    检查时该公司处于生产状态，各项污染防治设施（旋风除尘器、
高温布袋除尘器、脱硫塔、催化燃烧设施）正常运行。车间内熔化炉
使用的冷却水循环使用，未发现排放废水痕迹。车间东侧烟气脱硫设
施用水循环使用，也未发现外排废水的痕迹。对该企业日常监管过程
中，从未发现外排污水现象。
    2020年4月该企业开始生产，同时委托吉林省清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7日、2020年5月28日、2020年6月24日对企业
排放的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粉尘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排放的甲醛、非甲烷总烃、酚类、粉尘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要求。检测的工艺废气虽然不
超标，但对周围居民产生一定的影响。     
   

部分
属实

否 是 4773 否
   下一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农安县分局将加大监管力度，检查频次，
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对周围居民的影响。

是 是

0459 来电 10 长春市 二道区
和顺三条与岭东路交汇处劳动公园内五点
有人甩鞭子，七点钟用高音喇叭唱歌，噪
声扰民。

否 噪声

长春市
公安局
二道区
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9日6点30分，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和二道区公园
管理中心现场核实，劳动公园内存在甩鞭子、利用音响设备唱歌等情
况。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6月29日，二道区公园管理中心会同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
对甩鞭子人员进行制止，要求唱歌人员降低喇叭音量。下一步，二道区
公园管理中心、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对该区域增加检查频次，对甩
鞭子行为进行制止、对唱歌人员进行劝导、协商，要求降低音量，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有关条款进行处置，同时设
立提示牌，提醒游客文明游园，杜绝问题反弹。

是 是

0460 来电 10 长春市 二道区

和顺三条劳动公园内，下午3点至凌晨，
直播噪声扰民，早6点至晚9点甩鞭子噪声
扰民，和顺三条金硕农贸市场凌晨卸肉，
噪声扰民。

否 噪声

长春市
公安局
二道区
分局、
东盛街
道办事
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8日15点30分，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和二道区公
园管理中心现场核实，公园内有利用音响设备直播、甩鞭子情况，直
播到21点左右基本结束。
    2020年6月28日，二道区东盛街道办事处和二道区东盛执法中队
一同前往和顺三条金硕农贸市场实地踏查。经查，此时间段确实存在
进货卸肉噪音扰民的情况。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6月29日，二道区公园管理中心配合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
对甩鞭子人员进行制止，要求直播人员降低音箱音量。下一步，二道区
公园管理中心、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对该区域增加检查频次，对甩
鞭子行为进行制止、对直播人员进行劝导、协商，要求降低音量，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有关条款进行处置，同时设
立提示牌，提醒游客文明游园，杜绝问题反弹。
    二道区东盛街道办事处和二道区东盛执法中队同市场负责人沟通，
负责人表示将对市场内经营肉品商户加强管理，避开此时间段内卸肉，
卸肉时轻拿轻放。下一步，东盛街道办事处和东盛执法中队将加强监
管，杜绝问题反弹。

是 是



0461 来电 10 长春市 二道区

劳动公园南门院里每天早上5点开始有人
甩鞭子，全天不定时，8点钟开始跳交谊
舞，全天都产生噪声，附近居民没办法休
息。希望督察组晴天暗访。

否 噪声

长春市
公安局
二道区
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9日6点30分，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和二道区公园
管理中心现场核实，公园内存在甩鞭子、跳舞等情况，跳舞到9点30
分左右基本结束。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6月29日，二道区公园管理中心配合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
对甩鞭子人员进行制止，要求跳舞人员降低伴奏音量。下一步，二道区
公园管理中心、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对该区域增加检查频次，对甩
鞭子行为进行制止、对跳舞人员进行劝导、协商，要求降低音量，并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有关条款进行处置，同时设
立提示牌，提醒游客文明游园，杜绝问题反弹。

是 是

0462 来电 10 长春市 二道区
公平路天富家园南门新天地超市用高音喇
叭叫卖声音很大，噪声扰民。

否 噪声

长春市
公安局
二道区
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8日16点30分，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实地踏查，
公平路天富家园南门新天地超市确实存在用高音喇叭叫卖导致噪声扰
民的情况。

属实 否 否 否
    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民警已责令新天地超市将喇叭收回，对服
务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服务人员保证以后不会再放高音喇叭进行叫卖。
下一步，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将对此处加强监管，杜绝问题反弹。

是 是

0463 来电 10 长春市 南关区
芳草街与金宇南路交会金碧江山风华在建
工地,24小时昼夜施工,噪声扰民，没有防
尘设施，灰尘大，污染环境。 

否 噪声、扬尘

长春市
生态环
境局南
关区分
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6月28日晚10点后，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南关区分局现场调
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金地江山风华小区在建项目施工现场未在施工。
经与附近居民了解，该项目6月18日前确存在夜间超时限施工噪声扰
民问题。
    2020年6月28日下午，南关区住建局现场调查核实，金地江山风
华小区在建项目围挡、洗车设施、雾炮机、洒水车等降尘设施齐全，
场地内所有裸土已全部苫盖，现场未发现有扬尘问题。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6月19日晚，长春市生态环境局南关区分局已告知该工地项目
负责人，要求不得有夜间超时限施工（22:00-次日6:00）行为。6月20日
-30日晚10点后，区生态环境部门先后11次现场巡查，该工地一直未施工
。
 

是 是

0464 来电 10 长春市 双阳区
戚家镇范家村范家屯屯里二队西侧有一处
臭水沟气味难闻，污染严重。

否 大气
双阳区
齐家镇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6月28日，双阳区齐家镇、双阳区水利局工作人员现场调
查核实：“戚家镇范家村范家屯二队”是双阳区齐家镇范家村二社，
西侧有一排水沟东西流向穿过屯里，属水田排水和雨水集聚沟渠，为
季节性排水沟，由于排水沟高低不平导致部分积水无法排出，少量枯
草经水浸泡产生腐烂气味。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双阳区齐家镇范家村已将排水沟清理干净，同时范家村进一步加强
排水沟日常监管，及时清理存在垃圾，确保不影响居民正常生产生活。

是 是

0465 来电 10 长春市 汽开区
洛阳街与自立街交会处23街区476栋1楼3
门有商贩每天早上五点到五点半左右使用
高音喇叭，噪声扰民。

否 噪声
汽开区
公安分
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8日，汽开区公安分局四联大街派出所前往洛阳街与
自立街交汇处23街区476栋核实，该栋1楼2门有商贩每天5点到5点30
分左右使用高音喇叭，噪音扰民，情况属实。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6月28日，汽开区公安分局四联大街派出所民警告知23街区
476栋2门1楼南方包子铺负责人，从即日起不允许使用高音喇叭，如再用
高音喇叭扰民，将对其喇叭予以没收并进行处罚。包子铺负责人承诺不
再使用高音喇叭。

是 是

0466 来电 10 长春市 朝阳区

西康路与同志街交会东行20米的胡同内
(同仁书店与盛宝粥铺中间的胡同),有人
随地大小便,气味大,并且周边的商家使用
的空调、排风系统夜间噪声大，影响居民
正常生活。

否 大气、噪声

桂林街
道办事
处、
长春市
生态环
境局朝
阳区分
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8日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办事处调度桂林执法中队
、桂林保洁中队、桂林街道办事处西康路东社区前往西康路与同志街
交汇东行20米胡同内（同仁书店与盛宝粥铺中间的胡同）核实。现场
4处墙角、4处靠近墙角的地面有尿渍，地面未发现排泄物。胡同里局
部地点气味较大。
    2020年6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前往西康路与同
志街交汇东行20米的胡同核实，该处商家为同仁书店与盛宝粥铺，同
仁书店空调未使用，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盛宝粥铺进行噪声检测，检
测结果超标。

属实 否 否 否

    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办事处组织桂林保洁中队对西康路与同志街
交会东行20米胡同内（同仁书店与盛宝粥铺中间的胡同）的地面进行清
扫、对墙角和地面的尿渍进行清洗；桂林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办公
室在胡同两头明显位置设置保护环境、禁止随地大小便标识，公厕位置
引导标牌；桂林执法中队、西康路东社区网格长、网格员加大对此区域
的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同时发挥“三长”联动作用，群策群力共
同治理好环境卫生。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要求盛宝粥铺对噪声超标的空调外挂
机进行降噪整改，整改期间，空调夜间禁止使用。

否
正在进行降噪整
改

2020年7月10日 是

0467 来电 10 长春市 二道区
和顺三条与岭东路交会处劳动公园内经常
有人甩鞭子，声音很大，影响居民正常生
活。

否 噪声

长春市
公安局
二道区
分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9日6点30分，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和二道区公园
管理中心现场核实，劳动公园内存在甩鞭子噪声扰民现象。

属实 是 0459 否 否 否

    2020年6月29日，二道区公园管理中心会同长春市公安局二道区分局
对甩鞭子人员进行制止。下一步，对该区域增加检查频次，对甩鞭子人
员进行及时制止，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有关
条款进行处置，同时设立提示牌，提醒游客文明游园，杜绝问题反弹。

是 是

0468 来电 10 长春市 朝阳区
长久路新星宇小区2栋后院楼下有一家汽
车修理铺每天噪声扰民，修车废油污染环
境。

否 噪声

长春市
生态环
境局朝
阳区分
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6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朝阳区分局前往长久路新星
宇小区核实，群众反映的修理铺为“斌子汽车轮胎”，主要是储存轮
胎，偶尔更换轮胎和给轮胎充气，充气时气泵产生的偶发性噪声。因
该修理部没有给机动车换机油的业务，所以不存在废油污染环境的问
题。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现斌子汽车轮胎已经取消了换轮胎的业务，不再使用充气泵，只做
为储存轮胎的场所，噪声扰民问题已经解决。

是 是

0469 来电 10 长春市 宽城区
庆丰路正大清风园门前有很多大车路过，
夜间鸣笛，噪声扰民。

否 噪声
兴业街
道办事
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宽城区交警大队联合兴业街道办事处针对该投诉案件现场实地调
查，经核实，庆丰路正大清风园附近快速路北端入口附近存在大型货
车通行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由于宽城辖区北三环路的四化桥限高及北
四环路的北湖大桥被政府相关部门确定为“危桥”后，两桥分别作出
限高3.3米和2.2米规定，原本在北三环路和北四环路通行的货运车
辆，全部绕行至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的亚泰大街、长新街、一匡街、
团山街等次干路和支路通行，导致上述街路和区域车流通行总量骤
升，大型车辆产生的噪音影响了绕行路线小区居民的正常休息。

属实 否 否 否
    长春新区正抓紧建设长鲍公路，计划于2021年6月建成通车。
    该公路建成通车后将大大缓解该路段附近大车噪声污染问题。

是 是



0470 来信 10 长春市 宽城区
松江路71号楼是房改房公共设施损坏无人
管理，水井堵塞冒污水污染环境。

否 其他
站前街
道办事
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8日10时20分，宽城区站前街道办事处到达现场进行
调查核实。该处是原宽城区区委宿舍楼，现已参加房改，产权归居民
个人所有，没有物业，设施维护由居民自治管理。现场踏查，确实存
在该栋楼单元门外下水井堵塞情况。

属实 否 否 否

    6月29日11时，宽城区住建局到现场查看，并组织对此处下水井进行
疏通，预计10天内疏通完毕。
    下一步，站前街道办事处对其加强巡查，发现此类问题及时处理，
杜绝问题反复。

否 正在维修 2020年7月15日 是

0471 来信 10 长春市 二道区
香水村和英俊镇苇子村各有一家猪肉制品
加工厂和熟食加工，两家单位将产生的废
水在夜间偷排。

是 水

长春市
生态环
境局二
道区分
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
    2020年6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二道区分局、二道区英俊镇
人民政府、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道区分局到英俊镇现场踏查。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猪肉制品加工厂为学梅食品加工厂，位于香
水村；熟食加工厂为丽美熟食加工厂，位于苇子村。
    两家单位均从事熟食加工，以销定产。厂内设有防渗污水收集池
且正常使用，没有对外排污口，均已与英俊污水处理厂签订污水转运
接收协议并分别由长春市鑫亿隆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翔裕管道
工程有限公司及时将污水转运至英俊污水处理厂，转运和接收做到一
车一记录。经实地调查并走访附近居民，未发现有投诉人反映的废水
偷排现象，也没有群众反映有偷排问题。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二道区分局将定期对两家单位和转运、接收记
录进行检查，督促其按要求转运污水。同时不定期开展夜查，一旦发
现偷排行为，将依法进行查处。

不属
实

否 否 否     是 是

0472 来信 10 长春市 二道区
香水村和英俊镇苇子村各有一家猪肉制品
加工厂和熟食加工，两家单位将产生的废
水在夜间偷排。

是 水

长春市
生态环
境局二
道区分
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0年6月2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二道区分局、二道区英俊镇
人民政府、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道区分局到英俊镇现场踏查。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猪肉制品加工厂为学梅食品加工厂，位于香
水村；熟食加工厂为丽美熟食加工厂，位于苇子村。
    两家单位均从事熟食加工，以销定产。厂内设有防渗污水收集池
且正常使用，没有对外排污口，均已与英俊污水处理厂签订污水转运
接收协议并分别由长春市鑫亿隆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翔裕管道
工程有限公司及时将污水转运至英俊污水处理厂，转运和接收做到一
车一记录。经实地调查并走访附近居民，未发现有投诉人反映的废水
偷排现象，也没有群众反映有偷排问题。
     长春市生态环境局二道区分局将定期对两家单位和转运、接收
记录进行检查，督促其按要求转运污水。同时不定期开展夜查，一旦
发现偷排行为，将依法进行查处。

不属
实

是 0471 否 否 否    是 是

0473 来信 10 长春市 经开区

兴隆山（102线）亿程检车线对面园区内
有废旧电瓶处理企业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园区内有多家废旧塑料加工厂违法
偷排废水。

否 水

长春市
生态环
境局经
开区分
局牵头
、公安
局配合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在接到群众所反映问题之前， 2020年6月23日，长春市生态环境
执法支队、市公安局食药环支队、经开区生态环境分局在接到相同举
报后已对该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调查，该废旧电瓶回收企业为“
长春市群力废旧物资回收拆解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取得营业执
照，2018年5月编制了《长春市群力废旧物资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废铅
酸蓄电池回收储存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年5月25日通过市生
态环境局审批，但该单位尚未取得危废经营许可证。现场发现该公司
擅自收集废蓄电瓶10.65吨，并正在其租用的另一处仓库中卸车。经
开生态环境分局对废电瓶进行了查封扣押，紧急委托吉林省厚德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进行暂存。
    2020年6月28日，针对投诉人所反映的“园区内多家废旧塑料加
工厂违法偷排废水”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调查，投诉人反映情况
不属实。投诉人所反映的园区为“长春浩瀚科技创业园”，其废旧塑
料瓶粉碎建设项目环评报告书于2018年3月18日经长春市生态环境局
经开分局审批，塑料制品加工项目于2019年5月5日经市生态环境局经
开分局审批，2020年4月开展了自主验收。该企业生产废水经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兴隆山污水处理厂，不存在偷排废水行
为。但由于经开区生态环境分局在6月11日对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
发现，其回收的废塑料中发现少量废机油桶，未按危废储存处置规范
要求处理，对其进行了处罚并实施查封扣押，要求该单位停业整顿，
目前该单位处于停产状态。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6月30日，经开区生态环境分局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对库房及
周边土壤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待检测报告出来后，将对该单位无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环境污染违法行为会同公安部门
进一步处理。
    经开生态环境分局将在长春浩瀚科技创业园复产前，对其污染防治
设施、企业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并组织监测，确保在污染防
治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环境管理制度有效落实的前提下方
可恢复生产。

否

待第三方监测单
位对长春市群力
废旧物资回收拆
解有限公司库房
及周边土壤污染
情况监测报告出
来后，移送公安
部门侦办。

2020年7月30日 是

0474 来信 10 长春市 九台区

福星小区在南大门设立早市和夜市早4点
至晚9点之间商贩占道经营使用扩音器，
阻塞交通，垃圾乱丢；北大门露天烧烤烟
雾缭绕，垃圾和油污废水随处流。

否 大气、噪声

九台区
城市管
理行政
执法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8日，九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举报问题进行现
场核实。
    为了发展“地摊经济”和“夜市经营”，安置商贩就业，在福星
小区南、北门设立早市和夜市。其中，南门设立早市场，统一在马路
边石以上经营，存在部分商贩货车及买菜人员的私家车存在停放机动
车道阻塞交通问题；现场存在商贩高声叫卖揽客和丢弃垃圾行为；北
门设立夜市，商贩主要从事大排档，存在油烟、垃圾和油污污染问题
。

属实 否 否 否

    九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坚持“便民不扰民、放开不放任”原则
。对阻塞交通、油烟、垃圾和油污污染问题进行立整立改，责令商贩严
格按照规定经营时间和地点的要求有序经营，不得影响交通，保持周边
环境卫生，禁止使用高音喇叭叫卖揽客行为。
    下一步，执法人员定岗定责，安排4个中队16名执法人员进行驻点式
监管，确保及时退市。增加垃圾收集箱8个，环卫保洁人员15人，延长保
洁时间，做到及时清运，市退场清。

是 是



0475 来信 10 长春市 南关区
永吉花园五门隆口熟食温州风味店生火生
产时产生油烟味严重影响附近居民。

否 油烟
永吉街
道办事
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28日上午，南关区永吉街道办事处现场调查核实，群
众反映的隆口熟食温州风味店位于永吉农贸市场门市，在店门外2米
处有1台不锈钢吊炉（高1.5米、直径0.9米）用于现场制作熟食，加
工过程中存在油烟扰民问题。
    

属实 否 否 否

    2020年6月28日，永吉街道办事处现场责令隆口熟食温州风味店停止
室外加工行为。店主积极配合整改工作，当即将不锈钢吊炉搬走。6月29
日、30日，永吉街道办事处对该店周边区域进行不定时巡查，均未发现
该店有室外加工行为。下步，永吉街道办事处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防
止问题出现反复。

是 是

0476 来信 10 长春市 九台区

城子街街道古洞村二社一、陈洪波在该村
公路边和河套边盖三栋猪圈，河套边挖两
个粪坑污染河水；二、陈洪波私自毁林开
荒种地。

是 水、生态
城子街
街道办
事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6月28日下午14时，城子街街道办事处、九台区农业农村
局、九台区自然资源局进行联合调查。
    第一个问题：陈某某养猪户共有两栋猪舍，位于城子街街道古洞
村2社，公路北侧猪舍面积650平方米，现存栏母猪13头，育肥猪
45头；公路南侧猪舍360平方米，现存栏母猪17头，育肥猪30头，养
殖户按照畜牧部门要求建有防雨、防渗、防外溢的储粪池和储尿池，
粪便及尿液经发酵后还田利用。举报粪坑污染河水情况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陈某某共承包三块土地用做种植农作物，其中大沟
村一社一块，为1997年从村民刘某某处承包，经核查占用8林班174小
班470平方米林地（此处为刘某某开荒地）;大沟村二社南山二块，为
陈某某在2014年从村集体处承包，经核查占用8林班508小班3001平方
米林地、占用185小班649平方米林地（大沟村集体土地）。九台区自
然资源局通过比对2013年、2015年、2018年、2019年卫星图片，确定
陈某某在承包耕种前，三处林地上没有树木，均为荒地。举报人反映
毁林问题不属实，但陈某某存在占用林地耕种农作物行为。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城子街街道办事处针对陈某某占用林地耕种农作物行为进行立整立
改，已将陈某某种植的农作物全部铲除。
    由于此案件中陈某某不涉及毁林，且能够积极主动配合工作人员铲
除占用林地农作物，消除违法状态，林业部门决定对陈某某不予经济处
罚，责令其在10月30日前，对三处地块进行植树造林。
    下一步，城子街街道办事处加强管控，定期巡查，防止复耕，并组
织对陈某某植树造林成果进行验收，确保植树成活率达标。

否 植树造林 2020年10月30日 是

0477 来信 10 长春市 九台区

东湖镇晟东小区污水井渗漏，生活污水及
污秽物涌出地面流进居民住宅（平房），
满院子污水，也影响了水井水源及周边土
质，夏天臭气熏天。

否 水
东湖街
道办事
处

    经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2020年6月18日16：00分九台区东湖街道办事处召开专题会议，
成立调查组进行现场调查。
    群众反映的晟东小区分为两期建设，均已投入使用。小区一期项
目建有污水收集井，居民生活污水排入污水收集井，委托吉林省隆兴
管道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定期清理收集转运，污水转运至东湖污水厂处
理。二期建有一口排污井，存在污水排放自然沟渠现象，且开发商建
设时的设计不合理，二期居民用水量大的情况下污水发生外溢，外溢
后污染处于地势比较低的邻居生活用水井属实。

属实 否 否 否

    东湖街道办事处制定盛东小区污水整改方案，针对盛东小区一期污
水收集转运情况和二期污水直排问题，计划将小区污水并入市政管网，
汇入东湖污水处理厂处理。在2020年6月28日前将受污染的平房住户接入
自来水管网，彻底解决居民用水问题。目前，盛东小区二期项目的污水
已于2020年6月21日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污水直排问题整
改完毕，自来水入户工程已完工。
    下一步，东湖街道办事处将加快域内管网建设，同时安排专人负责
日常维护，防止外溢。

是

0478 来信 10 长春市 净月区

净月街道净月潭社区丁家屯（一）丁家屯
近二百座旱厕和千余人口生活污水直接污
染小河沿子河乃至伊通河问题；（二）净
月开发区管委会就丁家沟屯环卫问题弄虚
作假、欺骗中央督察组及人民。

是 水
净月区
净月街
道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2020年6月28日，净月街道办事处前往丁家沟屯核
实，丁家沟屯排水沟附近旱厕已于2017年全部拆除。距离排水沟较远
的农户院内现有旱厕100余所，旱厕粪便作为农家肥浇灌房前屋后自
留地。为避免村民生活污水污染环境，丁家沟屯已科学选址建设了4
处无害化卫生公厕和8处生活污水收集池，并委托第三方机构每周进
行清理和维护，将生活污水集中配送至东南污水处理厂，指派专人负
责监督管理，保障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不存在投诉人所反映的丁
家沟屯近二百座旱厕和千余人口生活污水直接污染小河沿子河乃至伊
通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丁家沟屯已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标准实施村屯保洁，
配备保洁员3名，移动勾臂箱2个，固定箱2个，垃圾桶90个。委托第
三方公司对丁家沟屯河道及村屯每日清扫2次，做到垃圾日产日清。
净月街道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明察与暗访、重点地段抽查与全面检查
相结合等形式，对环卫公司工作进行考核，加强村屯环境卫生管理。
不存在丁家沟屯环卫问题弄虚作假、欺骗中央督察组及人民的情况。

不属
实

否 否 否 是 是

0479 来信 10 长春市 南关区

园东路七号楼（一）该广告公司在七号楼
一楼车库里非法经营，将杂物堆在院内，
加工广告牌的电焊噪音大，气味刺鼻，还
在院内用大锅生火做饭，有隐患。（二）
七号楼院内有一个违章建筑库房，常年有
大车出入，噪音大。

否 噪声
民康街
道办事
处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2020年6月28日，南关区民康街道办事处会同长春
市生态环境局南关区分局现场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广告公司为长春
市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具有营业执照，存在院内堆放钢架等杂物
和用大锅生火做饭的情况。现场未发现电焊机设备，没有电焊作业痕
迹，未发现刺鼻气味。6月29日，区生态环境部门再次到现场暗访，
也未发现有电焊机设备及作业行为。
    第二个问题：2020年6月28日，南关区民康街道办事处现场调查
核实，群众反映的园东路七号楼院内确有2个紧邻的库房，均具有产
权证，不是违章建筑。经向周边居民了解，其中1个库房常有大型面
包车往来运送货物，确存在车辆噪音扰民问题。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第一个问题：2020年6月28日，民康街道办事处责令长春市优速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搬走院内杂物，不得在院内生火做饭。该公司负责人积极
配合整改，现将院内杂物全部清理干净，并将做饭使用的灶台予以拆除
。
　  第二个问题：2020年6月28日，民康街道办事处教育引导库房使用人
要强化社会公德，在日常运送货物过程中，降低车辆噪声，规范货物装
卸，杜绝大声喧哗，最大限度避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库房使用人
承诺将按要求规范个人运营行为。6月29日、30日，民康街道办事处连续
2天不定期巡查，未发现有车辆运送货物情况。后经向周边居民了解，该
库房产生噪声问题明显改观。下步，街道办事处将持续加大巡查频次，
防止问题出现反复。

是 是

0480 来信 10 长春市 双阳区

齐家镇郭家村12队西山强行毁林种地，乱
挖取土，破坏植被，毁防火道路种地，私
埋乱葬坟茔30多座，死人衣物、死猫死狗
扔至林地；上坟烧纸频发火灾，烧伤林木
。

是 生态
双阳区
自然资
源局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20年6月29日，双阳区自然资源局、双阳区齐家镇工作人员现
场调查核实：双阳区齐家镇郭家村12社西山林地为集体林地，面积约
15公顷，现场未发现毁林种地、乱挖取土、破坏植被、毁防火道路种
地问题。林内有34座30年前的老坟，没有死人衣物、死猫死狗，但确
有少量垃圾，对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2020年3月份该地山地边缘因
不明火源引起一次地表火，过火面积100余平方米，现场未发现烧伤
林木情况。

部分
属实

否 否 否
    双阳区齐家镇已组织人员对林地垃圾进行了清理。双阳区自然资源
局和双阳区齐家镇将进一步强化日常巡查管护，确保林地资源不受破坏
。

是 是


